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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

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项目正式运行的批复 

  

吉卫审批函〔2020〕24 号 

  

吉林大学第一医院： 

你院《关于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项目正式运行评审的请示》（吉大

一院字〔2020〕384 号）收悉。经材料审核合格后，我委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

聘请专家对“吉林大学第一医院，长春市新民大街 71 号”申请的“植入前胚胎

遗传学诊断技术项目”正式运行进行了现场审核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按照原卫生部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（卫生部令第 14 号）、

《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规范、基本标准和伦理

原则的通知》（卫科教发〔2003〕176 号）以及《关于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

与人类精子库审批的补充规定》的要求，根据专家组论证评审意见（见附

件），你院“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项目”正式运行的评审结论为合格。 

二、请你院在以后的工作中，严格遵守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

（卫生部令第 14 号）、《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

规范、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》（卫科教发〔2003〕176 号）等文件的规

定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文件的要求，健全自查制度，加强内部监督与检

查，确保相关技术安全有效实施。 



  三、根据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（卫生部令第 14 号）、《卫生部

关于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卫科教发〔2

006〕44 号）的规定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准证书每 2 年校验一次，请于期满

前 3 个月向我委提出校验申请，逾期未提出校验申请的，我委不再组织专家实

施校验工作，此批复同时作废。 

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8

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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